
附件2

广东省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专项名称 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含一般预算）

省份 广东省 中央主管部门 水利部

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广东省水利厅

预算执行

情况

（万元）

预算数： 244332万元 执行数： 244332万元

  其中：中央资金

    244332万元（其中用于直补资金发放84938万元、美丽家园建设107645万元、

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建设45859万元、移民劳动力培训805万元、其他项目 5085万

元）

  其中：中央资金
    244332万元（其中用于直补资金发放84938万元、美丽家园建设107645万元、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建设45859

万元、移民劳动力培训805万元、其他项目 5085万元）

        地方资金
    万元（其中用于直补资金发放  万元、美丽家园建设  万元、生产开发及配

套设施建设  万元、移民劳动力培训  万元、其他项目 万元……）
          地方资金

    万元（其中用于直补资金发放  万元、美丽家园建设  万元、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建设  万元、移民劳动力培

训  万元、其他项目 万元……）

        其他资金
    万元（其中用于直补资金发放  万元、美丽家园建设  万元、生产开发及配

套设施建设  万元、移民劳动力培训  万元、其他项目 万元……）
          其他资金

    万元（其中用于直补资金发放  万元、美丽家园建设  万元、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建设  万元、移民劳动力培

训  万元、其他项目 万元……）

年度目标

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及时规范发放全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直补资金。

目标2：全省实施832个美丽家园建设项目、292个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项目，培训移民劳动力5356人

次；

目标3：按要求支出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目标4：增加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61元。

目标5：建成美丽移民村47个，889个移民村在项目扶持中受益。

目标1：及时规范发放全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直补资金。

目标2：全省实施909个美丽家园建设项目、311个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项目，培训移民劳动力5799人次；

目标3：按要求支出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目标4：增加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5元。

目标5：建成美丽移民村50个，967个移民村在项目扶持中受益。

绩效指标

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指标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管理工作

项目决策 6 资金分配 6

 指标1：资金下达 3 /
资金分配符合相关要

求，及时分解下达到位
3 资金分配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是否及时分解下达到位

资金分配符合相关要求（2分），及时分解下达到位

（1分）

 指标2：支出方向 3 /
支出方向符合相关管理

办法
3 支出方向是否符合相关管理办法 支出方向符合相关管理办法规定（3分）

项目管理 34

组织实施 6

 指标1：管理制度 4 /

严格按国家要求制定后

期扶持人口核定和动态

管理、项目管理、资金

管理及财务规章制度等

配套政策；按国家要求

4

是否严格按国家要求制定后期扶持人口核定和动态管理

、项目管理、资金管理及财务规章制度等配套政策；是

否按国家要求制定绩效管理实施细则

按国家要求制定后期扶持人口核定和动态管理制度（0.5

分）、项目管理办法及配套制度（0.5分）、项目资金管

理实施细则（2分）、绩效管理实施细则（1分）

 指标2：后期扶持人口核定和动态管

理
2 /

直补到人建档立卡完

整；能核定到人的扶持

人口严格实行动态管理

2
直补到人建档立卡是否完整；能核定到人的扶持人口是

否严格实行动态管理

直补到人建档立卡完整（1分）；能核定到人的扶持人口

严格实行动态管理（1分）

资金安全 12

 指标1：资金管理 8 /

补助资金发放对象、时

限和程序合规，项目资

金拨付程序和使用范围

合规，预决算及财务会

计工作规范，不存在弄

虚作假或截留、挤占、

8

补助资金发放对象、时限和程序是否合规，项目资金拨

付程序和使用范围是否合规，预决算及财务会计工作是

否规范，是否存在弄虚作假或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等

违规问题

存在弄虚作假或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等违规问题的，每

个问题按情节轻重及整改情况扣2-8分；存在其他资金管

理问题的，每类问题按情节轻重及整改情况扣0.5-2分；8

分扣完为止

 指标2：项目管理 4 /

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公

开公示、移民参与和监

督，政府采购和建设管

理、档案管理符合制度

4
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实行公开公示、移民参与和监督，

政府采购和建设管理、档案管理是否符合制度规定

存在项目管理问题的，每类问题按情节轻重及整改情况扣

0.5-2分；4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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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指标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管理工作

（续）

项目管理

（续）

34

（续）

监督检查 4

 指标1：监督检查工作 2 /
按规定开展监督检查工

作，监督检查意见整改

落实到位

2
是否按规定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监督检查意见是否整改

落实到位

按规定开展监督检查工作（1分）；监督检查意见整改落

实（1分）

 指标2：监测评估工作 2 /
按规定开展监测评估工

作并按时报送成果，监

测评估成果质量高并得

2
是否按规定开展监测评估工作并按时报送成果，监测评

估成果质量高并得到运用

按规定开展监测评估工作并按时报送成果（1分）；监测

评估成果质量高并得到运用（1分）

信息统计 4

 指标1：信息统计工作 2 /
按规定开展后期扶持实

施情况统计工作并按时

报送统计报表，填报内

2
是否按规定开展后期扶持实施情况统计工作并按时报送

统计报表，填报内容是否完整，信息系统数据是否及时

更新

按规定开展后期扶持实施情况统计工作并按时报送统计报

表且填报完整（1分）；信息系统数据及时更新（1分）

 指标2：材料报送 2 /
按要求按时报送各种材

料，后期扶持工作受到

省部级以上媒体或简报

2
是否按要求按时报送各种材料，后期扶持工作是否受到

省部级以上媒体或简报宣传

按要求按时报送各种材料（1分）；受到省部级以上媒体

或简报宣传（1分）

绩效管理 8

 指标1：填报质量 4 /
绩效指标填报准确、完

整
4 绩效指标填报是否准确、完整 绩效指标填报准确（3.5分）；填报完整（0.5分）

 指标2：报送时效性 4 /
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绩效

目标和自评材料
4 是否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绩效目标和自评材料

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绩效目标（2分）；在规定的时间内报

送绩效自评材料（2分）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42

数量指标 20

 指标1：后期扶持受益移民人口

（人）
5 1548883 1548883 5.00 资金直补方式、两者结合方式、项目扶持的移民人数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产出数量（20分），全部达到绩效目标

的，得满分；否则，按照绩效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指标2：移民美丽家园项目（个） 10.13 832 909 10.13 
美丽家园类（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建设及环境保

护等）项目个数

 指标3：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项目

（个）
4.32 292 311 4.32 

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类（基本口粮田及水利设施配套、

生产开发等）项目个数

 指标4：培训移民劳动力（人次） 0.08 5356 5799 0.08 
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实用技术培训等方式培训的

移民劳动力人次

 指标5：其他项目（个） 0.48 371 373 0.48 不在上述类别范围内的项目个数

质量指标 4

 指标1：培训合格率（%） 0.02 100% 100% 0.02 
培训合格的移民劳动力人次/完成培训的移民劳动力人

次×100%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产出质量（4分），全部达到绩效目标

的，得满分；否则，按照绩效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指标2：项目（不含移民培训）验收

合格率（%）
3.98 100% 90.39% 3.60 

验收合格的项目个数/已经完工的项目个数×100%，不

含移民培训项目个数

时效指标 16

 指标1：直补资金按时发放率（%） 4 100% 100% 4
截至2022年12月底，实际发放的直补资金额/应发放直

补资金额×100%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产出时效（16分），全部达到绩效目标

的，得满分；否则，按照绩效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指标2：截至2022年底，项目资金完

成率（%）
6 80% 40.38% 3.03 

截至2022年底，项目资金完成额（包括实际支付工程款

、应付质保金等）/项目资金预算额×100%

 指标3：截至2023年3月底，项目资

金完成率（%）
6 100% 72.71% 4.36 

截至2023年3月底，项目资金完成额（包括实际支付工

程款、应付质保金等）/项目资金预算额×100%

成本指标 2

 指标1：直补资金标准符合率（%） 1 100% 100% 1.00 
按政策规定标准发放的直补人数/实际发放的直补人数

×100%
完成绩效目标的100%（1分）；否则为0分

 指标2：项目支出控制在批复的预算

范围内的项目比例（%）
1 100% 100% 1.00 

控制在批复的预算内的项目个数/已完成支付的预算项

目总个数×100%

完成绩效目标的100%（1分）；超出批复预算且重新报批

程序不完备的项目控制在1%（含）以内（0.5分）；超出

批复预算且重新报批程序不完备的项目超出1%的（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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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绩效目标 实际完成指标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绩效指标

（续）

效益指标 13

经济效益 4

 指标1：增加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 1661 1565 1.88 

2022年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1年移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经济效益（4分），全部达到绩效目标

的，得满分；否则，按照绩效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指标2：提高移民收入占当地农村居

民收入比例（%）
2 1.5% 1.48% 1.98 

（2022年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2年当地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00%）-（2021年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1年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

社会效益 1
 指标1：增加达到当地县农村居民平

均收入水平移民人口（人）
1 43854 43854 1.00 

2022年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本县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以上的人数-2021年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本县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上的人数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社会效益（1分），全部达到绩效目标

的，得满分；否则，按照绩效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生态效益 6

 指标1：建成美丽移民村（个） 2 47 50 2.00 完成美丽移民村建设任务的移民村个数

对照绩效目标评价生态效益（6分），全部达到绩效目标

的，得满分；否则，按照绩效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指标2：项目扶持受益移民村（不含

建成美丽移民村）（个）
4 889 967 4.00 

完成项目建设任务的移民村（除建成的美丽移民村外）

个数

可持续影

响
2

 指标1：已建工程项目良性运行比例

（%）
2 100% 100% 2 良性运行项目个数/已验收项目个数×100%

良性运行比例等于100%（2分）；良性运行比例低于100%

的，按照绩效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满意度 5
服务对象

满意度
5

 指标1：移民对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满

意度（%）
3 ≥80% ≥90% 3 对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情况表示满意的移民人数占比

满意度高于或等于80%（3分）；满意度低于80%的，按照

绩效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指标2：与后期扶持有关的进京上访

事件及时处理率（%）
1 100% 100% 1

与后期扶持有关的进京上访事件及时处理的个数/与后

期扶持有关的进京上访事件总个数×100%

完成率100%或未发生与后期扶持有关的进京上访事件（1

分）；否则，按照绩效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指标3：交办的信访事项及时处理率

（%）
1 100% 100% 1

中央交办的信访事项及时处理的个数/中央交办的信访

事项总个数×100%

完成率100%或无中央交办的信访事项（1分）；否则，按

照绩效目标完成比例得分

自评分合计 100 100 100 94.87 

填表说明：

1.本表考核的中央资金，即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包括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跨省际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和三峡水库库区基金；地方资金，指地方移民资金，包括库区基金和小型水库移民扶助金。本表中的预算数，应与财农〔2022〕53号文件批复的绩

效目标表中的预算数一致。

2.评价截至时限统一为2023年3月底，特别说明的指标除外。

3.产出数量指标，2022年度中央资金投入的移民美丽家园项目、生产开发及配套设施项目、其他类项目，需达到完工进度才可计入产出数量完成值；移民劳动力培训项目，需全部完成培训后才可计入产出数量完成值。

4.产出时效指标，以财政部门会计数据和凭证为依据，完成的资金量，应是与财农〔2022〕53号文件批复的绩效目标表中的预算数相对应的资金的完成量。

5.所有分项和汇总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

6.根据中央下达的资金和省级分解的计划任务，应填未填相应三级指标的，该项指标得分为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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